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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59  证券简称：新天科技  公告编号：2016-039 

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股权转让意向书》仅为意向协议，具体事宜尚需根据尽职调查、

审计或评估相关结果等作进一步协商判断，最终具体内容以交易各方签署的正式

协议为准，存在正式协议与意向书有所差异的可能。 

2、本次《股权转让意向书》签署后，公司将根据项目磋商及进展情况，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提请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等内部决策机构审议批准后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

议，并依法及时履行各项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股权转让最终能否达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或存在转让方案调整的可

能，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1、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科技”或“公司”）于 2016 年

5月 19日与郑州万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特电气”）的股东董生怀、

河南省沃达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达丰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

书》（以下简称“本协议”）。 

2、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万特电气 51%的股权。 

3、新天科技完成对万特电气的尽职调查后，在新天科技认可万特电气的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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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新天科技同意以人民币 10,200 万元收购董生怀、沃达丰公司及万特电气

其他股东合计持有的万特电气 51%的股权，董生怀、沃达丰公司同意收到新天科

技股权转让价款后三个月内将股权转让款的 50%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新天科技股

票。具体交易价格及交易细节以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为准。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董生怀，住所：郑州市金水区鑫苑路 

2、河南省沃达丰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 3月 30日 

法定代表人：吕运朋 

注册资本：600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郑州万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黄杨街 38号 

3、法定代表人：董生怀 

4、注册资本：人民币 35,451,000 元 

5、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6、成立日期：1999年 7月 26日 

7、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电子仪器、仪表、电子自动化设备；电力及电

子附属设备的销售（专营除外），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

电力设备工程施工、安装及维护；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或者应经审批的项目除外）。 

8、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9,702,090.02 137,416,954.64 

负债总额 46,788,238.31 53,864,580.84 

所有者权益 102,913,851.71 83,552,373.80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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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04,966,826.56 89,705,255.27 

净利润 18,447,963.33 16,890,419.53 

四、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标的及价格 

1、新天科技拟以现金方式收购万特电气 51%股权。 

2、协议双方初步协商万特电气 100%股权总估值暂定为 20,000 万元（最终

股权转让价格待尽职调查完成后确定）。 

3、新天科技完成尽职调查后，在新天科技认可万特电气的基础上，新天科

技同意以人民币 10,200 万元收购董生怀、沃达丰公司及万特电气其他股东合计

持有的万特电气 51%的股权，董生怀、沃达丰公司同意收到新天科技股权转让价

款后三个月内将股权转让款的 50%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新天科技股票。 

（二）股份锁定及解锁安排 

董生怀、沃达丰公司承诺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新天科技的股票锁定期为 12 个

月。 

（三）董生怀、沃达丰公司保证及承诺 

1、董生怀、沃达丰公司保证对其拟转让给新天科技的上述股权拥有完全处

分权，保证该股权没有设定质押、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承担由此引起

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2、董生怀、沃达丰公司保证及时取得万特电气其他股东关于同意本次股权

转让的书面确认文件。 

3、董生怀、沃达丰公司预计万特电气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孰低数不低于 2000 万元、2200 万元、2500

万元。 

4、本协议生效后，董生怀、沃达丰公司同意新天科技对万特电气进行全面

的尽职调查，并选聘会计师、评估师及律师等中介机构进行驻万特电气。甲方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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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如实、及时提供所有新天科技或其选聘的中介机构进行尽职调查所需的经营、

财务及法律等信息。 

（四）新天科技保证及承诺 

新天科技承诺，于本协议签署后尽快开始对万特电气进行尽职调查，在新天

科技完成对万特电气的首轮尽职调查后，若万特电气业绩及资产符合新天科技要

求且万特电气没有未向新天科技提前书面披露的风险及资产瑕疵，新天科技承诺

收购董生怀、沃达丰公司及万特电气其他股东合计持有的万特电气 51%的股权。

新天科技在通过内部决策程序后 5 个工作日内与董生怀、沃达丰公司及万特电气

其他股东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如新天科技在尽职调查中发现万特电气有任

何重大问题，新天科技有权终止交易或双方视情况对前述价格做出调整。 

（五）排他性 

董生怀、沃达丰公司承诺，在本协议生效后【60】日内，未经新天科技同意，

董生怀、沃达丰公司及万特电气其他股东不得与第三方以任何方式就其所持有的

万特电气股权出让或资产出让问题进行协商或谈判。 

新天科技承诺在本协议生效后【60】日内，未经董生怀、沃达丰公司同意，

不与具有万特电气相同业务的其他第三方洽谈收购事宜。 

（六）竞业禁止 

董生怀、沃达丰公司保证万特电气管理层股东自万特电气股权交割日起，至

少在万特电气任职 36个月，并承诺在任职期间及离职后 24个月内，不从事与万

特电气生产或经营同类产品或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业务关系的用人单位工作

或提供劳务，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 

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万特电气是新三板挂牌公司（证券代码：430391），是专业研制电力模拟仿

真装置和电能计量检定装置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模拟仿真产品的技术研究上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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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领先地位。公司本次通过收购万特电气的股权,可以使公司快速切入电力模

拟仿真设备及电测仪器仪表行业，是公司在智慧能源行业的延伸和拓展，促进公

司形成一个不断发展的生态链。同时，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

积极影响，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股东的长远利益。 

特此公告。 

 

 

 

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